南岳区衡岳小学2024年绩效管理项目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岳财字〔2025〕14号）的文件精神，我局对2024年绩效管理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资金纳入预算及项目情况。
2024年绩效管理项目资金预算11.62万元，本次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直达资金和省级资金（衡岳小学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经费11.62万元）由区级财政安排，通过全区项目支出：衡岳小学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经费11.62万元，创建平安校园，提升学生幸福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项目绩效目标年初设定情况。
1、数量指标：1. 教学楼维修工程1次。
2、质量指标：本次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直达资金和省级资金（衡岳小学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经费11.62万元）支出质量指标达标率100%。
3、时效指标：2024年12月底按预期目标规定时限顺利完成。
4、成本指标：评价项目不超过11.62万元，预决算公开总成本不超过11.62万元。
5、效益指标：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提高。
6、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学生家长满意度大于或等于95%。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单位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要求，办公室、财务室一起对本项目年初各项指标进行绩效自评，考核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分析产生偏差原因，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并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打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之间为优良，70-80分之间为中，69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本专项资金于2024年1月1日区财政下达指标：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直达资金和省级资金（衡岳小学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经费11.62万元）（岳财预指A（2024）0042号）。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已验收并实际支付。整个专项实际支付率为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南岳区衡岳小学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直达资金和省级资金（衡岳小学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经费11.6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实行采购小组集体验收，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及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
（二）绩效目标年底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已按年初目标顺利全部完成；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已按年初目标完成率为100%。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2 024年预决算公开已按时完成。时效指标已完成，完成率为100%。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每个评价项目已完成。实际总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本项完成率为100%。
5、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我校做到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与预算安排相挂钩，本项完成率为100%。
6、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经问卷调查，实际学生家长及社会公众满意度等于96%，比年初目标95%还高，完成率为100%。
本项目总体评分为95分，为良。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 优化教学内容和方式，确保教学效果最大化。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家长的实际需求和工作特点，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提高教学质量。
2. 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支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培训活动的实际需求，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应建立健全的预算监督机制，确保预算支出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提高本单位财务人员绩效和预决算培训；二是信息公开透明化：通过公众号或官网定期发布教学成果、校园活动及绩效数据；三是扩大教师参赛学科范围，提升综合竞争力。四是学校需公开课后服务、作业管理等“双减”落实情况。以及德育、体育、美育等“五育共举”举措，以及符合南岳区教育评价改革要求。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校拟将本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和表格连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及附件，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上传至单位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作为附件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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